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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前夕从美国引进警务飞机的消息吸引了２０多家新闻媒体

前往采访，也激起了一片扫兴的嘘声----因为购买这架贝尔２

１２型直升飞机得到了当地一个矿业主的赞助，因此以他的

私营公司（兴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称号来命名----纳税的匿

名性，捐款的扬名性，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很值得留意和玩味

。人们由此产生的主要担心是，这样的馈赠会不会导致公安

厅逐渐蜕变成私镖局？ 的确，配备警务飞机是维护广域治安

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刑侦行为的机动性和破案效率。但在现

阶段，拨给公安部门的经费有限，很难靠财政预算款项来改

善装备。鉴于这样的困境，有人慷慨解囊，要汽车给汽车、

要飞机给飞机，何乐而不为----这正是山西省公安厅有关人员

的真实心态，也是拥护者们的基本逻辑。不得不指出，这样

的做法和说法都是错误的。 按照现代法治国家的原理，借用

制度派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表述公式，政府，可以被理

解为一个通过向人民提供财产保护和司法救济而获得年收的

组织或者制度安排。也就是说，政府界定资源配置、赋予和

执行与所有相关的权利，作为这种服务的报偿，政府也就有

资格向本国公民征收税赋。为了防止“免费搭车”现象，人

民必须普遍履行纳税义务；为了避免勾结共谋，政府必须公

开财政收支状况。 在这里，政府的强制力固然是形成、维持

和实施财产权的重要条件，但同时也必须接受法律规则的制

约以防止它反过来践踏财产权。采取吴思的说法，也就是存



在某种“保护和加害的组合”。而政府践踏财产权的主要方

式是通过课税等方式把私有产权的一部分过度转移到自己手

里或者转移给其他社会集团。后一种方式意味着统治者与某

个阶级相勾结的结托型国家。 显而易见，税金的最基本用途

是维护治安、认定和保护权利。因而国防、警察以及司法是

政府向人民提供的最低限度服务，无论现代社会的复杂化导

致国家职能增加多少项，这些方面的财政支出是必须落实的

，否则就是失职。如果政府不能划拨充分的治安预算款项，

纳税人就有权追问国库收入究竟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政府当

然也要量入为出、量力行事，何况在特定地区和特定阶段警

务飞机是否必要、应该装备的数量和质量如何等问题也还有

推敲的余地，这些都属于审议和决定财政预算的范畴。但无

论如何，一个征税的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让警察从罚款

中、让法院从诉讼费中去提成留用。这样非正式、非常规的

举措意味着有关机构变相征收特种税，也意味着执法部门的

产业化，甚至还意味着政府在其位、食其禄、却没有充分谋

其政----这个政就是以税金的标准价格出售财产保护和司法救

济，不容许对公共物品进行投机倒把。 那么企业赞助总是可

以接受、值得欢迎的吧？不错，我们应该鼓励社会的慈善行

为。但赞助不同于“买名”的根本特征在于要超越讨价还价

的交换和互惠，更强调志愿、公益以及信誉。同样，捐赠不

同于贿赂，是因为前者体现了独立、互助、非谀媚的高尚精

神。另外还必须通过各种机制使赞助者与接受赞助者之间的

关系尽量间接化、匿名化。这里区别是与非的关键在分清公

与私。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曾经开展过急风暴雨式的“

破私立公”运动，但在制度层面，真正的“大公无私”或者



“天下为公”还是没有确立，即使公与私的剥离、分化也仍

然很不充分。甚至国家权力本身也或多或少继续带有私的成

分，表现为与民争利或者黑箱操作。购买警务飞机本来属于

公务，但在山西这一个案里，却变质成一种极其私人化的行

为----把一个高危暴利行当的老板与全省公安部门的“效率和

作用”以及站在“全国的前列”的政绩指向搅和得如胶似漆

。 既然这架“兴旺”警务直升飞机由富豪出钱购买、并以私

人商号命名，那么在公安部门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的“院外活

动”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吗？我们愿意相信山西省公安厅

会铁面无私地执法、坚决打击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犯罪，我们

也愿意相信警察们不会欺负弱势群体。但是，当兴旺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引发群体冲突时，遭遇矿难的工人及其

亲属难道真的会相信乘机从天而降的警察们都是公正秩序的

化身吗？在“一年租用期”即将届满、续约所需的另一笔８

００万元尚未着落时，假设赞助者与晋城的交通警察同时要

求出动警务飞机时，省公安厅的有关人士将会如何权衡利弊

得失？概而论之，私器公用也好，公器私化也好，其结果都

是一样的，都无法洗刷存在一个结托型国家、正在进行“阶

级司法”－－即仅仅反映和保护统治阶级或者强势群体的既

得利益----的嫌疑。 只要存在“阶级司法”的状况预设，那

么所谓“保护和加害的组合”就很容易率性而为，甚至只有

“加害”现象畸形膨胀，俨然成为一种合法的超强力量。因

此，利益格局永远是随着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动而变易不居的

。因此，任何人都无法仅由于履行了纳税义务就获得充分的

安全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撇开作为财产保护和司法救济的

标准价格的税金体系而另行贿买公共物品就成为大势所趋或



者识者所谋，而底层贫民则只好靠卖力或者搏命来维护自己

的生存权，很难指望充分的普遍性救济。从这个角度来看，

兴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赞助公安部门或许也还有其无奈之处

：既然交易安全无法得到制度化保障，各种敲诈勒索不胜其

烦，那就不得不“狐假虎威”。 从２０世纪初民间企业“花

钱挂欧美国旗”，到２１世纪初民间企业“花钱买警务飞机

”，确实可以发现某种一以贯之的特征。既然政府没有以税

金的标准价格出售财产保护和司法救济，那么私人为了防止

或者减少不可预测的风险危害、增强经营活动的安全感，往

往倾向于向掌握最有实效性的权力的那些个人或者机构贿买

对自己的特殊化保护。假如财政审议程序不透明、预算分配

方案不合理，那么这样的贿买就不仅为权力运作所必要，也

具有相当的客观可行性，甚至还会显出些双赢、两利之道。 

但颇带讽刺意味的是，这类贿买越盛行，“阶级司法”的症

状就越严重，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贿买活动。如此循环往复

，以至把国家的公信力资源消耗殆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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